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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要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我渴了。」
　　約翰福音19: 28參考經文：太27: 47-49；可15: 35-36；路23: 36-37。

　　1996年12月的一個清晨，曾是1973年美國墮胎合法化法案催生大將的聶盛森（Bernard Nathanson）醫生，因悔改歸向基督，居然要在紐約巿受洗成為基督徒，那真是震撼人心的一刻。聶盛森說：「當我跪在聖壇前的那一刻……我的恐懼全消失了，我體驗到完全的恩典。」那一天是他的復活節。
　　復活節帶給人新的希望，但若沒有耶穌那個週五震撼天地的受死受難，又哪裡來的復活的盼望呢？
　　耶穌受難的那一天，在十字架上一共釘了約有六個小時。福音書記載，從午正到申初，就是從中午12點到下午3點，遍地都黑暗了（太27: 45；可15: 33）。
　　公義的父神在祂兒子身上，無情地審判世人的罪孽。「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說的就是這幅畫面。耶穌在剪羊毛者手下默默無聲。

罪債怎麼還？
　　關於耶穌釘十字架的奧祕，我們除了可從詩篇22篇等獲得更多的啟示外，羅馬書3: 25-26也透露一些那三小時的奧祕：「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
　　因為祂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祂的義，使人知道祂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中世紀神學家，曾任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安瑟倫（Anselm，1033-1109）曾思索過這個難題，人的罪要如何才能從神那裡得到解決。他的答案是這樣的：「罪的可怕不只在於所犯之罪的大小，更在於所得罪之對象的大小。」所有的罪最終都是得罪了神，所以，我們可以說，無論大罪還是小罪，由於它得罪了一位無限的神，所以它的贖價就是無限的。那麼，要怎樣清償無限的罪債呢？
　　假如有限的人可以擔負罪債到永遠，或許他可以清償它無限的罪債；其實這就是地獄永遠的審判了。但是還有一種解套，那就是永恆之子、亦即無限的神自己來替我們清償。因為永恆之子可以在有限的時間裡，清償我們無限的罪債！

從地獄走出去！
　　這也正是我們在十字架上所看到宇宙中最驚人的恩典：永恆之子走上十字架，有三小時之久，在父神公義的審判之下，為我們的罪受到公義的審判，清償了罪債。約翰福音19: 28的「這事以後」，應該指的是19: 25-27的第三言。十架上共有七言，前三言發生在早上九點到午正。從午正到申初的三小時，但福音書只用一句話就帶過去了：「遍地都黑暗了。」到了申初，耶穌在十字架上發出祂受審、被公義之神棄絕的哀號：「『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太27: 46，引自詩22: 1）彌賽亞藉著詩篇22: 6上說出自己的感受：「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哥林多後書5: 21所說的，「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正是這一幅圖畫。
　　許多文藝復興時期晚期的繪畫栩栩如生在表達這一位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正如保羅所說的，在不信的人看來是軟弱、是愚拙的，但祂卻是神的智慧與能力的彰顯（林前1: 18-25）。
　　11世紀聖伯納多曾用「救主受難歌」（O Sacred Head, Now Wounded），來描述這位被神所棄絕的人子：
　　「主聖首曾受創傷，憂痛羞辱難當，
　　　被迫戴上荊棘冕，忍受笑罵嘲諷；
　　　仰瞻慈容何蒼白，充滿愁苦悽愴，
　　　原本俊俏似晨光，今竟憔悴神傷。」（生命聖詩，118首）
　　還有以撒．華滋的「奇妙十架」（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其中一節也是描述救主的受難：「試看其頭其足其手，慈愛憂愁和血並流，如此愛憂自古焉有？
　　荊棘反成榮耀冕旒。
　　看祂全身滿被水血，如同穿上朱紅衣飾，因此我與世界斷絕，世界向我也像已死。」
　　（生命聖詩，122首）什麼時候，你明白了耶穌所受的一切都是為你，你就悔改歸正了，這是白白的恩典。
　　約翰福音19: 28說：「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什麼樣的事呢？乃是耶穌來到地上所要做的救贖一事，已經成了。那最可怕的三小時已經過去，那叫什麼？那叫地獄！神在耶穌身上所施行的乃是永遠的審判，是地獄的審判，其結果是第二次的死，就是人與神永遠分離。約翰福音19: 28的耶穌，就是發出「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的耶穌，此時身上所負載的，乃是永遠的死亡！永遠審判之重，所謂不可承受之重，都壓在耶穌身上了。以賽亞在異象中看到這點，就說：「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祂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耶和華卻定意將祂壓傷，使祂受痛苦……」（賽53: 4下, 6下, 10上）當初，神是怎樣警告亞當的？耶和華神說：「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2: 17）主在十字架上替我們代嚐死味，永恆之子用了三小時的時間，將罪人的罪孽嚐盡了，或說，神在祂的身上一一地量過我們的罪孽，並且加以審判。那時，神的公義終於顯明了。以往，神是寬容、忍耐、不鑒察（羅2: 4; 3: 25；徒17: 30），可以說公義不顯明。可是在耶穌受難的那一天，父神從來沒有這樣痛快淋漓地審判過罪惡，審判到一個地步，連撒但都啞口無言了。神的公義顯明了，世人知道神是公義的了；當時行刑的百夫長怎麼回應的？他說：「這真是個義人。」（路23: 47）神的公義由耶穌的被釘十架反映出來了。
　　從某一層意義來說，當神的公義由耶穌的被釘反映出來後，耶穌才從地獄走出來，又回到世界。這時，祂才說，「我渴了！」

最後一小步
　　耶穌死了沒有？死了，當然死了，因為祂已經在十字架上擔負眾人的罪孽，祂已經與父神隔絕了，祂不但死了，而且是永遠地死了！祂就是一個活地獄！被天父棄絕了。但是約翰福音19:28也提到，耶穌決心要繼續走完祂救贖的最後一步，那就是進入身體的死亡。

身體的死亡
　　約翰福音19: 28說：「這事以後……為要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我渴了。』」
　　28節開頭時說，「……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現在又說「為要使經上的話應驗」，只要稍往下讀，我們就知道這個應驗是指在祂徹底死亡之時所完成的救贖大工。
　　耶穌十分清楚祂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在應驗神的話。諸如，約翰福音5: 39說，「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我們在福音書裡也經常讀到這樣的話：「這就應驗了經上的話……」我們只要稍微往前看約翰福音19: 24，就知道耶穌真是活在詩篇22篇的世界裡。現在為了這最後的一步之成全與應驗，耶穌就說，「我渴了」。這是什麼意思呢？

順服的極致
　　我們知道主在被釘十字架時，有兩次周圍的人給祂東西喝。第一次是喝苦膽和沒藥調和的酒，主拒絕了，祂不願接受任何的麻醉。減輕任何的痛苦，就使救贖的大工失敗了。但是此時祂卻主動地說，「我渴了。」要解開這句話的意思，鑰匙在客西馬尼園。耶穌在那裡怎樣三次向父神禱告呢？祂說：「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22: 42）當耶穌禱告完了，彼得揮刀保護耶穌拒捕時，主對他說：「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約18: 11）現在主對行刑的兵丁說，「我渴了」，祂的意思就是說，我要喝盡十字架苦杯的最後的一滴苦難，就是身體的死亡。十字架的意義只有一個，那就是順服神的旨意……使徒詮釋客西馬尼，就說神的兒子耶穌在那裡「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來5: 8），而主的釘十架所顯示出來的不過就是「順服」而已。
　　羅馬書5: 19說：「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現在耶穌是說，祂不但「存心順服」，而且要「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 8）
　　有人用詩篇22: 14-15來刻劃釘十字架的耶穌：
　　「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心在我裡面，如蠟熔化。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舌頭貼在我牙床上；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因此，主的乾渴是十分自然身體的反應。然而，我們讀經時應當注意，主的話是極其屬靈的。主的「渴」是表明祂甘心樂意喝下父所賜的苦杯，說明祂對神旨意的擁抱與歡迎─祂渴慕喝下苦杯。
　　約翰福音10: 17-18也明確地表明這層意思：「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順服父神的旨意是耶穌意志的表達。沒有人可以奪走神的兒子的生命，乃是祂甘心樂意捨下的。當主說，「我渴了」，主等於說：「我要用我的權柄將命捨去。」

逾越節的羔羊
　　學者雷蒙．布朗（Raymond Brown）論到耶穌的受死時，特別注意「牛膝草」
　　的含義（出12: 22；來9: 19）。他在約翰福音19: 28-29這裡看到的，是神用逾越節的羔羊之血與我們立約的圖畫。神的兒子迫切地要成就這個恩約，祂犧牲了自己，叫我們因此可以與祂和好。在聖經上，「牛膝草」（王上4: 33）代表最微小的植物，其實它象徵信心。
　　人能給主的是什麼？詩篇69: 21可以告訴我們約翰福音19: 29的醋酒有何涵義：「他們拿苦膽給我當食物，我渴了，他們拿醋給我喝。」
　　由詩篇6 9篇的上下文一看就很清楚，兵丁們給主喝醋酒時，並不懷好意，整個背景是人對主的譏誚。其實符類福音的三處經文也反映出這一點：馬太和馬可說，旁觀者（兵丁？）在看主的好戲，看傳說中的末日先知以利亞會不會來救耶穌？路加說：「兵丁也戲弄祂，上前拿醋送給祂喝，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這一些背景更突顯主真是神的羔羊，順服父神來拯救世人的。
　　救贖成功了！約翰福音19: 29的「我渴了」是一小步，過了這一小步，即耶穌嚐了那醋酒後，主就進入身體的死亡，這是一大步。神的兒子真的把生命捨了。罪的結果就是死，現在主真的死了。約翰福音19: 30描述主的死亡。主所說的「成了」
　　是宣告救贖之工如今已完成了。
　　有一件奇妙的事發生了，那就是主的最後一句話，記載在路23: 46，祂對神的稱呼又恢復為「父啊……」。這是福音的奧祕，我們或許可以根據腓立比書2: 8-9的轉折來詮釋。在腓立比書2: 8以前神子都是主動地一步步邁向十字架，以至於死；但是腓立比書2: 9起卻是被動語態，換言之，主進入了復活的狀態了。
　　所以，當主走上那最重要的一小步，進入身體的死亡時，這是祂的順服之極致，但這也是祂與父之間交通恢復的關鍵時刻。祂的第七言是對父神說的：「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這代表父子之間的溝通又恢復了，不是遲至當神子復活之時，而是早在神子進入身體死亡之時！

地獄的警告
　　其實耶穌所說的「我渴了！」也反映了地獄的乾渴，詩22: 14-15形容主的受苦，其身體的乾渴可想而知。聖經上很少講到地獄。地獄可以說是在新約裡才有的啟示，雖然舊約提及陰間。新約講到地獄者不是別人，正是耶穌本人。地獄其實還沒有出現，那是永世大審判以後才有的。主所講的路加福音第16章有關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中所形容的痛苦，是指將來在火湖裡，那種身體的痛苦。馬可福音9: 48形容在那裡：「蟲（指人裡面的罪）是不死的，火（指神公義審判之火）是不滅的。」而且這種痛苦最可怕之處在於它是永永遠遠的。
　　地獄與神、生命之源完全隔絕了，不再有交通。不但沒有救贖的恩典，連今日有的普遍恩典也沒有了。
　　有一位不信的朋友問，神是否是無所不在的？回答：當然。他又進一步推論：那麼，在地獄裡也有神的同在了。
　　回答：不錯。他就很得意地說：那麼地獄就沒有那麼可怕了。回答：那你錯了。
　　那個同在不是恩典之神的同在，而是在神的公義聖潔的審判之下，只見神的忿怒與嚴厲之臉面（參詩91: 7-9, 11）。神慈愛的臉已掩面不顧了。
　　這正是在十字架上替我們受罪的耶穌的痛苦，祂發現祂被神棄絕了。這是地獄的痛苦，因此主覺得極其乾渴，祂說出了祂的感受：「我渴了！」
　　主說過「我渴了」，就要進入身體的死亡。不要忘了約翰福音10: 17-18的話：主還「有權柄取回來」，這是復活之福音。
　　路加福音16章提供給我們聖經罕見有關地獄之信息。人之將死，其言也真。人之既死，其言更真。這就是財主從陰間或說地獄傳送出來的信息：「不要到這裡來！」。古往今來只有一位曾經去過地獄而又出來的，那就是耶穌。
　　祂的「我渴了」是現身說法。
　　本文前面提到的聶盛森醫生，曾在某次墮胎手術結束，取出血淋淋的胚胎後說：「一切都很順利。」旁觀的人絕不會猜到他拿掉的正是自己的孩子，這女人是他的情婦！聶盛森於1960年代中極力爭取墮胎合法化。當時貧困女性為了非法墮胎而冒生命危險，甚至死亡，促使聶盛森鼓吹墮胎合法化。1969年他和雷德創立美國「全國墮胎權行動聯盟」，把墮胎定義為「女性議題」，並將反墮胎的天主教會妖魔化。
　　1973年Roe vs. Wade法案促使美國全國墮胎合法化。之後，聶盛森反而決定改行為照顧嬰兒。那時候，超音波掃描器誕生了，他可以見到胎兒跳動的心臟，甚至看到四個心室心房和大血管。
　　還可以看見胎兒的前額、眼睛和嘴巴、握著的兩手和所有的指頭。
　　聶盛森開始用「嬰兒」一詞取代「胚胎」。他知道受精卵增殖到四個細胞時，就成為可以自理的生命體；第十八天開始心跳；第六週主要的器官系統已經成形；十二週以後就不再有新的架構出現，只是不斷地長大，甚至可以離開母體而生存。這些知識令他感到不寒而慄，自己親手肢解過多少人命？
　　不久之後，他認定人類的生命從受孕起就存在了。他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上承認自己曾殺死六萬個胎兒，引起熱烈的論戰，輿論迫使他更深入地思考墮胎的倫理問題。他在1979年出版了《墮胎的美國》（Aborting America）後，就停止作墮胎手術。
　　有一天，聶盛森請同事在墮胎手術時，將整個過程的實況用超音波錄影下來。當他親眼看見胎兒被肢解時，他震驚不已。那個十二週大的胎兒沒命地扭動身體，設法擺脫抽吸器。雖已被摧殘得慘不忍睹，卻仍在最後掙扎，張大嘴巴像在恐懼痛苦中嘶喊。聶盛森把這錄影製成影片《無聲的吶喊》（�e SilentScream, 1985）；不需辯論，人不得不承認：墮胎就是殺人。
　　與此同時，一股內在的「無聲的吶喊」開始在他心頭湧現。從小父親教育他信奉物質主義，這個人生觀曾使他親自把自己的兩個孩子墮掉，也結束了三次婚姻。六萬次墮胎記錄成為心頭上沉重的包袱。面對自我邪惡的體認，他崩潰了。他往往清晨從惡夢中驚醒，被恐懼勒住而不時想自殺。
　　他求助於懺悔文學，奧古斯丁、祁克果、田立克、尼布林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人的作品，都描寫靈魂深處的痛苦。奧古斯丁說過：「你的美吸引我來親近你，我一點兒都不懷疑，你就是我想要緊緊抓住的那一位，只是，我的內在是分裂的自我矛盾。」（參其《懺悔錄》）聶盛森寫下自己的心路歷程：「我感到罪的擔子愈來愈沉重，愈來愈迫切，我很怕我得拖著這沉重的道德包袱進入另一個世界。」
　　1989年在紐約市一次反墮胎遊行集會，他觀察到基督徒面對反對壓力時卻有超脫世俗的平安，而他們「堅定的愛和禱告，令我驚奇。」那幅畫面深深印在他心裡，他開始「認真地考慮信神這回事，長大以來還是第一遭。」
　　1993年他關掉墮胎診所去研究倫理學。他自問：「我怎能朝見一位公義的神呢？人怎樣可以親自體會到赦免呢？
　　我自己如何能脫離死亡呢？」有時他感到自己置身「有進無出」的地獄，心想該滅亡的他還有希望嗎？
　　但在1 9 9 6年底，聶盛森終於得救了。只有那位曾說過「我渴了」的救主知道地獄之乾渴，只有祂能救他；只有說「我渴了」的耶穌在十字架上曾為他背負他心中多年沉重的罪惡重擔，而帶給他復活的盼望。這位醫生在耶穌身上找到了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位神的羔羊。
　　受洗時，他說：「當我跪在聖壇前的那一刻……我的恐懼全消失了，我體驗到完全的恩典。」那一天是聶盛森的復活節。朋友，你的復活節來到了嗎？
